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贵州森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 

的提示性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为贵州森瑞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瑞新材”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森瑞新材

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披露《2016 年年度报告》，主办券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如

下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因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公司委托，审计了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并出具了“中证天通（2017）审字第 1701012 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4.2.8 条第

（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转让被实施风险警示。公司证券简称将由“森瑞新材”

变更为“ST 森瑞”。 

二、非标审计意见说明 

招商证券审阅了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中证天通（2017）审字第 1701012 号），导致其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如下： 

1、森瑞新材的供应商贵州富利源物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及经销商贵州盛祥贸

易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股东及业务经办人员与森瑞新材及其子公司部分员工同名。

经统计，森瑞新材及其子公司 2016 年从上述供应商采购货物 48,937, 873.87 元，

占全年采购金额的 22.00%，对上述经销商销售货物 95,460,200.63 元，占全年销

售金额的 45.51%，上述单位 2016 年度通过三方抵债形式累计结算金额为

76,745,502.12 元。我们执行了检查、函证、询问等审计程序，但审计证据之间存

在一定矛盾，我们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审计程序，以对上述公司与森瑞新材是否

构成关联方关系、与相关单位销售及采购业务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本年及以前年度营业收入、营业



成本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2、森瑞新材控股子公司中航森瑞新材料有限公司本期发生了 12,750,645.32

元的以前年度销售退回，经审计发现，该销售退回无实物入库记录，森瑞新材管

理层对上述销售退回的原因及无相应实物入库未能提出合理解释。我们也无法实

施有效的替代审计程序，对该项销售业务发生及退回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本年及以前年度度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3、根据森瑞新材的相关制度，购销业务应通过 ERP 系统记录，并开具进出

库单据。经审计抽查发现，森瑞新材未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实施对存货出入库的有

效控制，部分出入库记录没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森瑞新材也未能向我们提供出

入库搬运人员的名单及搬运计件统计表等资料，我们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审计程

序，以对存货发出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

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本年及以前年度存货、营业成本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

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4、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森瑞新材账面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158,724,140.86

元 ,其中 87,986,778.31 元其他应付款我们未能取得回函。森瑞新材账面预付帐款

余额为 81,302,282.71 元 ,其中 63,356,664.38 元预付账款我们未能取得回函。我

们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审计程序对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预付账款、其他应付

款的真实性、准确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

要对预付账款、其他应付款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

的金额。 

5、2016 年 11 月 15 日，森瑞新材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占用公司资金、

违规担保、未按照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按

照《非上市公司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森瑞

新材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如财务报表附注十所述，森瑞新材面临多宗诉

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我们通过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发现，森瑞新材存在 11 项法

律诉讼，1 项被执行案件，由于森瑞新材未能向我们提供专业法律人士对其诉讼、

仲裁等或有事项的专项说明，我们无法实施有效的审计程序对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相关诉讼、仲裁及或有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

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预计负债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或有事项的披露作出调整，

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6、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森瑞新材应付票据逾期 9,172,400.00 元、银行

借款逾期 64,500,000.00 元，其他借款逾期 90,923,949.16 元，2016 年度严重亏

损，涉及多宗诉讼和债务纠纷，主要资产处于抵押状态，偿债能力严重不足，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尽管森瑞新材已经在财务报表附注二及十一中披

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目前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持续经营能力未来应对计划

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相应无法判断其措施的有效性，也无法判断森瑞

新材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的合理性。 

三、主办券商风险提示 

针对导致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公司董事会、北京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均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的规定，就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做了专项说明，

同时公司监事会也已就董事会有关说明发表了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征求意

见稿）》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如果公司最近两个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

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全国股转公司按规定终止

其股票挂牌。目前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已经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如果公司 2017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再次被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存在被全国股转公司摘牌的风险。 

作为森瑞新材的主办券商，招商证券将对森瑞新材进行现场检查，并积极督

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

资风险。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 


